
华泰财险附加连续保险责任转移条款（仅全球保单适用） 

（注册号：C00015430922024051704773） 

兹经双方书面同意，不论本保险合同有任何相反规定，若被保险人在本保险合同生效前已持有由保

险人承保的临床试验责任保险，则本保险合同扩展承保可由该等先前保险承保的索赔，前提是： 

1. 该等索赔若发生在本保险合同的保险期间内本可由保险人在本保险合同项下承保； 

2. 被保险人自索赔发生之日至本保险合同生效之日，连续且未中断地持有保险人承保的临床试验

责任保险； 

3. 本保险合同的责任限额因保险人在本附加条款项下赔偿的金额而相应减少。 

 

本保险合同其他条件保持不变。 


